
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國內空氣品質不良問題廣受重視，尤以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

米之細懸浮微粒（以下簡稱 PM2.5）之污染為各界關切重點，依據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分析，國內各類污染源對 PM2.5濃度

影響，移動污染源占整體 PM2.5總量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七，細分各類

污染源則以柴油大貨車占百分之十一點二至十六點八最高；另依交通部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車輛車齡普遍老舊，除大客車外，其他種類車輛車

齡大於十年的數量均超過五成，為造成 PM2.5污染之重要來源之一，故

應加速老舊柴油車輛汰除及加強管制，以維護空氣品質。 

為有效改善大型柴油車污染排放，環保署除積極推動多項管制措施，

包括加強柴油車攔檢、劃定空品淨區、鼓勵企業雇用環保車隊、補助大

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等，其中考量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出廠車輛，

車齡已逾十七年，車況老舊且已屆汰除年限，評估推動加裝濾煙器等污

染防制設備之效益不高，宜予汰除，茲以提供經濟誘因方式加速汰除，

預計每年每輛汰除之老舊大型柴油車可減少 PM2.5排放量約六十七公斤，

爰擬具「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名詞定義。（第二條） 

三、 補助對象。（第三條） 

四、 申請補助金額時應檢具之文件及程序。（第四條） 

五、 補助金額。（第五條） 

六、 補助期間及申請補助者應提出申請期限。（第六條） 

七、 查獲不實造假情事之處理方式。（第七條） 

八、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八條） 



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

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老舊大型柴油車，

指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前出

廠，以柴油為燃料，並符合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三條所稱之大客車、大貨

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及大

型特種車。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自本辦法施

行日起完成報廢及車體回收手續之老

舊大型柴油車車主。但不包括政府機

關。 

本辦法補助對象。 

第四條 申請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之補

助對象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及領據。 

二、行車執照影本。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

登記證 明文件。 

四、中央主管機關廢機動車輛回收管

制聯單（第三聯車主存查聯）影

本及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汽機車

異動登記書（報廢）影本。 

五、申請補助切結書。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指定之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

前項申請文件後，應於十五日內完成

審查。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

通知申請補助者補正，補正次數以一

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十五日；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之文件及申請方式。 

第五條 依本辦法提出補助申請並經直 

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者，依附表之補助金額核撥予申請

者。 但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不足

時，得不予補助。  

            以電匯方式核撥者， 得於補助款

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本辦法補助金額及撥款方式。 

第六條 補助期間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一、本辦法補助期間及申請補助者應提



年十二月十日止，申請補助者提出申

請規定如下：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日前

提出申請，適用附表基準一補助金

額。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前提出申

請，適用附表基準二補助金額，逾

期不予補助。 

出申請期限。 

二、於本辦法補助施行日起完成報廢及

車體回收手續之老舊大型柴油車車

主，於補助期間內皆可申請補助，

然為鼓勵申請補助者盡早提出申

請，補助金額逐年遞減。 

第七條 申請補助者所檢附之文件有不

實造假情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

助款。 

查獲不實造假情事之處理方式。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規定 說明 

附件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金額 

補助 

期間 

車輛

期別 

車重 

車重

<6.5噸 

6.5≦車

重≦14噸 

14<車重≦

24噸 
車重>24噸 

基

準

一 

本辦

法施

行日

起至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十

二月

十日

  

  

一期 五萬元 十萬元 二十萬元 三十萬元 

二期 十萬元 十五萬元 
三十五萬

元 
四十萬元 

基

準

二 

中華

民國

一百

零七

年十

二月

十一

日至

一百

零八

年十

二月

十日 

一期 三萬元 八萬元 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

元 

二期 七萬元 十一萬元 三十萬元 
三十五萬

元 

備註：一、一期指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出廠車輛。 

      二、二期指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至八十八年六

月三十日前出廠車輛。 
 

明定補助金

額。 

 

 


